
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論文口試程序表 

 

一、推舉主持人(以校外口委優先為宜) 

二、主持人致詞 

三、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討論：依研究生所

送之論文內容是否適合舉行口試。（請口

試同學及服務同學迴避） 

四、主持人宣佈是否同意舉行本次口試。若

同意舉行，則口試時間以二小時為度 

A.研究生進行報告（約３０分鐘） 

B.口試委員進行詢問，研究生不得拒答 

五、口試委員評論 

六、主持人結論 

七、口試委員討論是否同意通過口試、進行

評分、簽署程序、彌封當日口委個別口

試成績。（請口試同學及服務同學迴避） 

※自９９學年度起，僅宣佈口委平均分數及

是否通過口試，不另行宣佈口委個別分數 

八、主持人總結，並宣佈研究生是否通過口試 


